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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快“十三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

通 知

区级各有关部门：

广元市利州区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确定的 9 个重点专

项规划，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重点领域的细化，也是各级政府指导

重点领域发展以及审批、核准重大项目，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

出预算，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。目前重点专项规划编制中存在总

体进展较慢、部门协调配合不够、专项规划对接不充分等问题，

为加快科学编制重点专项规划，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

供遵循。现就做好重点专项规划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快编制进度

区列重点专项规划编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。各牵

头编制部门“一把手”要亲自抓，加强组织、协同推进，加大规

划编制保障力度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、认真开展规划论证，确

保“十三五”重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11 月底前全面完成。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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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要树立大局意识、积极参与、主动配合，与编制牵头

部门共同努力，确保规划编制质量高、有深度。

二、提升规划质量

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规划编制工作，体现新

常态下的新特征，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。准确把握全区“十三

五”规划《纲要》提出的目标任务要求，聚焦行业领域特定任务，

强化目标和问题导向，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和载体，对纳入省、市、

区列重点专项规划的重大项目、重点工程，原则上要具备审批或

核准的基本条件和工作基础。内容要具体、举措要扎实，把握好

规划的内容和形式，让社会看得懂，让老百姓有获得感。

三、注重规划衔接

区列重点专项规划要加强与区、市、省“十三五”规划《纲

要》、国家部委和省上、市上相关规划，特别是《川陕革命老区

振兴发展规划》的紧密衔接，细化和落实《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

展规划》已明确的重大政策和项目，主动配合省上编制川陕革命

老区振兴发展《实施意见》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谋划、催

生包装、申报争取一批新项目，力求将涉及利州的项目更多体现

在实施意见中。

四、坚持“多规合一”理念

各专项规划之间要加强沟通，形成相互衔接、协调统一的规

划体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级有关部门要立足实际，抓紧抓实

拟纳入区列专项规划重大项目、重要事项的谋划和申报工作，主

http://stockdata.stock.hexun.com/603883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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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服务、服从于区列重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

附件：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重点专项规划名单

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8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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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重点专项规划名单

一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新型城镇化规划（区城乡规

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等）

二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能源规划（区发展和改革局

等）

三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综合交通发展规划（区交通

运输局等）

四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农村经济发展规划（区委农

工委等）

五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工业发展规划（含网络经济

和信息化建设）（区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等）

六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服务业发展规划（区商务局、

区旅游局等）

七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（区

委宣传部、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区文化广播影视新

闻出版局、区旅游局、区民政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

残联、区妇联、区体育局等）

八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创新社会治理发展规划（区

综治办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等）

九、广元市利州区“十三五”生态低碳和防灾减灾规划（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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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和改革局、区环境保护局、区国土资源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

人防办、区应急办等）

注：列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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